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）

唐
紹
儀

鍾
榮
光

（
二
）
致
林
逸
民
請
任
校
董
會
執
行
委
員
並
連
任
產
業
委
員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三
）
聘
任
星
洲
分
校
各
校
董
函



（
四
）
復
黄
兆
珪
為
籌
辦
星
洲
嶺
南
分
校
并
聘
任
校
董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） 唐

紹
儀

鍾
榮
光

（
五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鄧
達
材
往
爪
哇
護
照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六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羅
德
英
等
往
暹
羅
護
照
函


